
文献信息中心和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25 年“五月评优”工作方案

根据学校《关于开展复旦大学 2025 年“五月评优”工作的通知》

精神和要求以及中心工作实际，面向文献信息中心和中华古籍保护研

究院全体共青团员启动 2025年“五月评优”工作。

一、成立评审工作组

1.终审组：党政联席会议、分党委会议。审定工作方案、评优结果。

2.工作组：杨光辉、史卫华、王乐、张计龙、许平、高明明、王骁卓、

庄雨岳、吴刚。中审评定结果。

3.初评小组：由辅导员、学生团员代表组成。依据评优细则打分。

二、名额分配

依据学校通知要求、文献信息中心团总支分配到：优秀团干部 1名、

优秀团员 5名。分配方案：

22级团支部：优秀团员 1 名；

23级团支部：优秀团干部 1名，优秀团员 2 名；

24级团支部：优秀团干部 0名，优秀团员 2 名；

（博士团员与硕士打通评审）

三、评审工作安排

1.党政联席会议通报工作方案（4月 7日）

2.评选方案公示（4月 7日-4月 9日）

3.启动申报（4月 7日—4 月 10日）

注意：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者通过同一个单位推荐，



只能申请一项个人荣誉，否则视为自动取消资格；可通过不同单位推

荐，申报两项不同的个人荣誉，若申请同一项个人荣誉，同样视为自

动取消资格。（摘自《关于开展复旦大学 2025 年“五月评优”（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共青团干部）工作的通知》（复团委字〔2025〕4 号）中“申报要求”）

4.各团支部组织初评（4 月 11-13 日）。

5.工作组中审（4 月 14 日）。

6.提交分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终审（4月 14日）。

7.评审结果公示。(4 月 14-16日）

8. 4月 18日上报学校。

四、申报条件

（一）复旦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1. 本校年龄在 28 周岁以下（1997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的共青

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已完成注册；

2. 理想信念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

会主义；

3. 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高尚，作风

正派，无违反校纪校规记录；

4. 自觉遵守团的章程，模范履行团员各项义务，执行团的决议，

积极参加团组织活动，并在学习工作中起模范作用；

5. 学生团员需为 2024-2025学年团籍注册在校学生，德智体美劳

各方面表现优秀，2024 团员年度评议获评优秀者。



6.职业青年团员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突出，具有艰苦奋斗精神，能

够在团员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二）复旦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

1. 本校年龄在 28 周岁以下（1997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的共青

团员干部或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团干部，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已完成注

册；

2. 理想信念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共青团十九大精神，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3. 对党忠诚，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注重党性修养，

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4. 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德高尚，作风

正派，无违反校纪校规记录；

5. 自觉履行团员义务，执行团的决议，对党团工作有热情有经

验有思考，表现突出，得到广大团员青年的认可，2024 团员年度评

议获评优秀者；

6. 学生团干部 2024-2025 学年度在校各级党团组织中有任职经

历，积极承担党团工作，热心服务同学，密切联系同学，具有良好的

群众基础，工作成绩突出，工作作风良好，具有服务奉献精神和先锋

模范意识。

7.职业青年团干部原则上从事共青团工作（专职或兼职）不少 于



一年，密切联系青年，竭诚服务青年，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在青

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较强号召力。

五、复旦大学文献信息中心硕士奖学金评分细则（2024 年）

项目 思想综评
课程

成绩
学术科研 公共事务

分值 10 50 10 30

评分

标准

1.遵守中

心和班级

各类管理

规章制

度。

2.积极参

加中心和

班级各类

活动。

3.热爱集

体，尊敬

师长，关

心他人。

4.积极促

进校风学

风建设；

5.学习态

度端正，

学习努

力，刻苦

钻研。

平均

绩点

/4×50

1.论文发表（以印刷出版为

准）

核心期刊论文计 2 分，此外学

术期刊计 1 分。作者为唯一

的，该作者得分 100%；两位

作者中第一作者得分 70%，第
二作者得分 30%；三位作者的

第一作者得分 60%，第二作者

得分 30%，第三作者得分

10%。作者人数只计算学生，

有教师参与的不计算在作者

人数里，排名第 4 位及以后不

加分。

1. 年度承担学校、中心、社团、

班级公共事务并获得同学好评的。

（4学时计 0.2，每项上限 1 分）

上限 12 分。

2.年度参加各类赛事获奖情况（区

分国家级 1-0.8-0.6、市级

0.8-0.6-0.4、校级及行业学会类

0.6-0.4-0.2；参与奖 0.1，以集

体为单位参赛获奖，参赛的每位同

学均可加分。）上限 8 分,学术类、

非学术类各上限 4 分；非学术类赛

事限校内。

2.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已结

项）

主持校级项目加 1分，市级项

目加 2分，国家级项目

加 5分，上限为 5分。参与项

目，如团队 3人以内，按

照 20%计分，3人以上，按

照 10%分别计分。仅姓名列

入项目书可加分，排名第 4
位及以后不加分。

3.年度申报社会实践项目情况（依

据学校立项系统，每个结项项目

0.2，结项优秀 0.4 分）上限 4分。

4. 年度参与志愿等社会公益活动

情况（每 4 学时记 0.2 分，每项上

限 1 分，须依据校内证明，校外证

明须由团中央志愿服务认证）上限

5分。

5.年度自愿参加校内无偿献血

（0.5 分/次）上限 1分。

打分

由辅导员

综合各类

学生管理

组织给分

1.个人申报加分项

2团支部在辅导员指导下成立评分小组，制定加分清单、完成初评分

3.团支部范围内对绩点以外加分进行公示

4.中评小组复审（教学、学工负责人、辅导员、导师、学生代表）

5.终评（分团委会议、分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


	注意：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者通过同一个单位推荐，只能申请一项个人荣誉，否则视为自动取消资

